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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河南师范大学校医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根据全国征兵网《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》摘要，应征报名学生初检项目相关标准摘录如下：
第一章 外科
第一条 男性身高160cm以上，女性身高158cm以上，合格。
条件兵身高条件按有关标准执行。
第二条 体重符合下列条件且空腹血糖<7.0mmol/L的，合格。
（一）男性：17.5≤BMI<30，其中：17.5≤男性身体条件兵BMI<27；
（二）女性：17≤BMI<24。
BMI≥28须加查血液糖化血红蛋白检查项目，糖化血红蛋白百分比<6.5%，合格。
（BMI=体重（千克）除以身高（米）的平方）
第八条 手指、足趾残缺或畸形，足底弓完全消失的扁平足，重度皲裂症，不合格。
第十条 瘢痕体质，面颈部长径超过3cm或影响功能的瘢痕，其他部位影响功能的瘢痕，不合格。
[bookmark: _GoBack]第十一条 面颈部文身，着军队制式体能训练服其他裸露部位长径超过3cm的文身，其他部位长径超过10cm的文身，男性文眉、文眼线、文唇，女性文唇，不合格。
第二章 内科
第二十七条 影响正常表达的口吃，不合格。
第三章 耳鼻咽喉科
第二十八条 听力测定双侧耳语均低于5m，不合格。
一侧耳语5m、另一侧不低于3m，陆勤人员合格。
第三十条 耳廓明显畸形，外耳道闭锁，反复发炎的耳前瘘管，耳廓及外耳道湿疹，耳霉菌病，不合格。
轻度耳廓及外耳道湿疹，轻度耳霉菌病，陆勤人员合格。
第四章 眼科
第三十五条 任何一眼裸眼视力低于4.5，不合格。
第五章 口腔科
第四十一条 深度龋齿超过3个，缺齿超过2个（经正畸治疗拔除、牙列整齐的除外），全口义齿及复杂的可摘局部义齿，重度牙周炎，影响咀嚼及发音功能的口腔疾病，颞颌关节疾病，唇、腭裂及唇裂术后明显瘢痕，不合格。
经治疗、修复后功能良好的龋齿、缺齿，合格。
